
资产转让招标文件

新百广场现有两台天然气锅炉及附属设备进行公开转让，本次转让采用登记报名、标的物展示、投标报价方式。
联系电话：0311-87865333 13731160125
联 系 人：李胜利
[bookmark: _GoBack]一、标的物基本情况及报价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单位
	生产日期

	1
	天然气锅炉
	Q=3t/h,P=1
	1
	台
	2012年

	2
	天然气锅炉
	Q=2t/h,P=1
	1
	台
	2012年

	3
	燃烧器
	
	2
	台
	2012年

	4
	水泵
	KQDP25-23*18
	1
	套
	2012年

	5
	水泵
	KQDP32-4S*15
	1
	套
	2012年

	6
	水泵
	CR3-29 A-FGJ-A-E-HOOE
	1
	套
	2012年

	7
	水泵
	CR3-23 A-A-A-E-HOOE
	1
	套
	2012年

	8
	水箱
	V=8m3
	1
	个
	2012年

	9
	全自动软化水
	Q总=6t/h
	2
	套
	2012年

	10
	控制柜
	
	1
	台
	2012年

	11
	烟囱
	
	2
	个
	2012年

	12
	管道
	部分蒸汽、水管道
	
	
	2012年



投标报价     元。

二、投标保证金
投保单位须在投标截止日期前缴纳投标保证金5000元。
投标保证金提交形式：投标单位须从以现金形式交新百广场七楼财务处，缴费收据一份需交新百广场物业处空调科。定标后，投标保证金在10日内无息退还未中标者。中标单位的保证金将转为履约保证金。
三、标的物展示
展示时间：2021年04月08日-2021年04月15日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西路139号新百广场
有意向投标的单位请提前联系新百广场物业处联系人，在规定时间内前往标的物所在地现场勘查，勘查后即视为已了解标的物基本情况并接受标的物可能存在的所有瑕疵。没有勘察现场的单位投标无效。
四、意向受让方投标 
投标时间：2021年04月15日17:30截止；
地点: 北国商城股份有限公司9楼911室；
联系人：高辰   电话：0311-85261938
1、投标文件须装订成册，装袋、密封、盖章。投标文件一正三副，正副本内容一致，如有差异以正本为准。
标书内容需包括：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资质证书复印件、报价单，均盖章。
2、 意向受让方为企业法人的，投标文件须提供：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如委托他人还应提交加盖公章的法人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及联系电话。
3、 投标文件的递交、密封与标志
1） 投标单位应将所有的投标文件清楚注明“正本”或“副本”，装在同一袋中密封。开标前不得开封。
2）投标人需在密封袋上文字注明招标人名称，投标人名称，并加盖投标人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印鉴做骑缝章。
3）密封袋上下两端应加贴密封条，确保密封袋开口和底部的严密性。加贴的密封条上下翻折的宽度4公分左右。
 五、开标
开标时间：截标三日内，地点: 北国商城股份有限公司9楼会议室。意向受让方在响应招标文件的前提下，价高者中标，转让方两日内向中标方发放《中标通知书》。
六、标的物成交
受让方接到《中标通知书》后，两日内转让方与受让方签订《设备转让合同》，如受让方未按规定时间与转让方签订《设备转让合同》视为自动放弃。
受让方支付全部成交价款后，于7日内将标的物进行拆解并清运出转让方场地。如受让方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将标的物全部清运出转让方现场，剩余的标的物归转让方拥有。
七、受让须知
1.转让方负责为受让方办理转让资产的交接手续，协调标的物清运路径及时间事宜；受让方竞价前对标的物资产的了解、勘查为依据，转让方不保证移交的标的物资产无瑕疵，受让方自愿按资产现状接受，并承诺不因标的物资产存在或可能存在的瑕疵为由拒绝接受资产或向转让方索赔。
2.转让方不提供标的物存放现场电源和起重机械。
3.受让方自备清运工具、相关设备，自备设施符合国家安全规范。
4.受让方人员进出转让方标的物存放现场，应严格遵守转让方各项管理制度，经安全教育培训后方可入场。
5.受让方特种作业人员应有相关部门颁发且在时效内的特种作业证。
6.由于受让方操作引发的安全、环保、消防事故给转让方带来的损失和相关罚金（包括但不限于安全、环保、消防罚金等）由受让方全额赔付。
7、垃圾及转让物运输必须为夜间清运，注意成品物业设施保护，通道保持清洁。施工单位负责协调垃圾清运的相关手续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营业期间内施工必须保证无噪音无污染不得影响正常经营。
8、施工人员在场内作业时必须佩戴施工证件，电焊施工需办理动火证，并携带有效焊工证。施工时不得随意穿梭于卖场，不得在经营区域有任何影响商城经营形象的行为和举止，严格执行商城各项进场施工管理规定。
9、若发生因受让方原因造成的转让方（甲方）、受让方（乙方）及第三责任人的生命及财产损失，均由受让方承担因此发生的全部责任及全部经济赔偿。
10、未尽事宜，需意向受让方在勘察标的时自行了解。





新百广场
2021年03月29日

